乐山市劳动模范和工匠礼遇政策措施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关于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进一步发挥劳动模范和工匠示范引领作用，更好地营造尊重技能、尊重劳动的社会氛围，不断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奖励优待。市总工会在“乐山工匠”培育成功时给予每人5000元一次性激励，每年春节前夕向“乐山工匠”发放慰问金，慰问金标准参照市劳模待遇标准执行。支持企业对劳动模范和工匠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和股权分红激励。（责任单位：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二、医疗服务。劳动模范和工匠可在指定的市级三甲医院享受预约、挂号、检查、治疗、医疗保健等“一站式”便民服务绿色通道。对本单位没有安排体检的劳动模范和工匠，按照属地原则，可由当地总工会组织健康体检。（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总工会）
三、文旅优惠。劳动模范和工匠可享受市直文艺院团演出门票折扣优惠；可免费游览市内国有景区，同行2人享受门票半价优惠。（责任单位：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四、平台支持。支持劳动模范和工匠领衔组建“创新工作室”，对于符合条件的，在申报各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劳动模范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等平台时给予倾斜。（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
五、教育保障。劳动模范和工匠子女就读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按照“就近入学”原则，由子女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协调安排至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对有实际困难的一事一议解决；因工作调动或户籍变动申请转学插班的，由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结合学位情况统筹安排。（责任单位：市教育局）
六、住房保障。鼓励各地对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劳动模范和工匠，根据实际给予一定购房补贴，并适当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符合城镇住房保障条件的，可通过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和租赁补贴等多种方式优先满足其住房保障需求，并在楼层和户型选取、租金减免等方面给予支持照顾。（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七、培训休假。有计划地选派劳动模范和工匠参加市内外学习考察，优先支持劳动模范和工匠参加技能提升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每年有计划组织劳动模范和工匠进行疗休养。（责任单位：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八、评先选优。优先推荐“乐山工匠”作为“四川工匠”遴选培育对象；在推荐申报全国、省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时，对符合条件的市级劳动模范和工匠给予重点倾斜。（责任单位：市总工会）
本政策措施中的劳动模范和工匠包括乐山市管理的全国级、省部级、市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含享受相关待遇者）以及“大国工匠”“四川工匠”和“乐山工匠”。上述对象劳动关系在乐山市存续期间，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享受本礼遇政策。本政策措施由市总工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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